通 知 單
1、 為肯定環保志工對於本市之貢獻與服務，本局訂定「113年推動績優環保志工人員榮譽徽章表揚實施計畫」，將以志工服務時數頒發榮譽徽章，藉以獎勵志工人員對環保的貢獻，促進激勵志工人員之志願服務士氣及鼓勵全民參與環保工作。
2、 本市環保志工累積服務時數500小時、1,000小時、1,250小時以上者，得分別頒授高雄市環保志工銅、銀、金質榮譽徽章1枚及證書1份。
3、 榮譽徽章服務績效核計：服務年資及時數核計自90年1月22日至113年5月31日止。
4、 [bookmark: _GoBack]繳交日期：各環保志工填妥申請表後，於7月31日下午5:00前逕送環保中隊彙整，請各環保中隊於8月29日下午5:00前提送環保局。
5、 申請書電子檔公告於高雄市環保志工網，請自行於網站下載文件申請。
6、 請各中隊協助彙整榮譽徽章申請名冊，並提供電子檔mail至petcp11376@gmail.com，及來電確認是否收到檔案；申請獎項如有問題亦可來電詢問本案聯絡人，楊先生或洪小姐，電話:7351279、7351500#2521。
此致
    各環保志工中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綜合計畫科  啟
中華民國  113年 4 月 12 日
